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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草案 
 
第 16 章：管辖权 
 
秘书处的说明* 
 
 为筹备第三工作组（运输法）第十八届会议，秘书处编写了[全程或部分途
程][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草案中关于管辖权的第 16 章的订正案文，供工作组审
议，该订正案文连同取自第 1 章的定义一并附于本说明的附件。订正案文基于
经工作组第十六届会议核可（见 A/CN.9/591，第 84 段）后载于 A/CN.9/591 号
文件第 73 段中的案文，根据工作组对该案文的审议情况（见 A/CN.9/591，第
74至 84段），注明了秘书处为了澄清而提出的文字上的修改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 

 * 本文件迟交反映出需要先完成和提交合并案文，然后再编写本节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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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 1 章. 总则 
 

第 1条. 定义 
 

 第 29条之二. “有管辖权的法院”系指缔约国内根据本国法院间管辖权内
部划分规则对某一事项可行使管辖权的法院。

1 
 

第 16 章. 管辖权 
 

第 75条. 对承运人的诉讼2 
 

 除非运输合同载有根据第 76 条规定而有效的排他性选择法院的协议，下列
地点之一在某一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的，原告有权在该处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根

据本公约提起司法程序： 

 (a) 被告的住所；3 

 (b) 合同规定的收货地或合同规定的交货地； 

 (c)  货物最初的装船港口；或者货物最后卸船的港口；或者 

 (d) 根据第 76条第 1款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任何地点。 
 

第 76条. 选择法院的协议4 
 

 1. 托运人和承运人约定某一有管辖权的法院享有管辖权可裁定本公约下
可能产生的[纠纷][对承运人的要求]的，该法院即享有非排他性管辖权。5、6 

 2. 只有经合同各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并且授予管辖权的协议符合下列条件
的，根据第 1款所选择的法院才具有对合同当事人之间纠纷的排他性管辖权： 

__________________ 

 1 按工作组在 A/CN.9/591 第 73 段中的约定。这段词语与 2005 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
5(3)(b)中所使用的措词相同。 

 2 案文载于 A/CN.9/591 第 73 段，工作组所接受的实质内容载于 A/CN.9/591 第 84 段，并为更
正案文增加了提及第 81条的内容。 

 3 改为提及“承运人”而不是“被告”，是为了与关于对海运履约方的诉讼的第 77 条草案一
致。 

 4 案文载于 A/CN.9/591 第 73 段，工作组所接受的实质内容载于 A/CN.9/591 第 84 段，并为清
楚起见作了一些文字上的调整。 

 5 关于第 76 条，工作组必须决定在方括号内的两个备选案文所提出的方法中选择哪一个 。对
这段案文提出的文字上的修改，在有关脚注中做了说明。 

 6 关于 A/CN.9/591 第 73 段中的案文的 1(a)和(b)项，从改进文字考虑已将其删除，因为考虑到
对第 76条草案的形式要求，在第 3条草案中增加了提及第 76条草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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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协议载于总量合同中，该合同清楚列明各方当事人的名称和地址，并
且㈠是单独谈判达成的；或㈡载有一条关于存在着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显著

声明，并且具体指明该协议在总量合同中的位置； 

 (b) [清楚列明所选法院的名称和所在地][指定一个缔约国的法院或者一个
缔约国的一个或数个法院]；而且7 

 [(c) [载于合同细节中。] 

 3. 在符合下列条件的情况下，根据第 2 款订立的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才
对非属总量合同当事方的人具有约束力： 

 (a) 法院在第 75条(a)、(b)或(c)项指定的地点之一； 

 [(b) 该协议载于就该要求所涉及的货物签发的可转让运输单证或可转让电
子运输记录的合同细节中；] 

 (c) 该人被给予有关应提起诉讼的所在地法院以及关于该法院拥有排他性
管辖权的及时和充分的通知；而且 

 (d) 受理法院的国际私法规则所确定的适用法律准许该人受排他性法院选
择协议的约束。

8 

 4. 本条不阻碍缔约国对不符合本条第 1、2 或 3 款的要求的选择法院协议
给予效力。此类缔约国应[向___________]发出相应的通知。9 

 5. (a) 本条第 4 款或根据本条第 4 款而有效的法院选择协定，概不阻碍
第 75 条[(a)、(b)、(c)或(d)项]指定的位于另一缔约国的法院对纠纷行使其管辖权
和根据本公约对纠纷进行裁定。 

   (b) 除本章有规定之外，在根据本公约[对承运人]提起的诉讼中，一切
选择法院的协议均不具排他性。

10 
 

 

 

 

 

__________________ 

 7 方括号内列作备选案文的案文取自 2005 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 3(b)条，提出这段案文，
是因为在商定总量合同中的选择法院条款时可能难以十分准确地指明所选择法院的名称和所

在地。 

 8 工作组似应考虑是否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澄清，以便明确“受理法院”一定是有管辖权的法
院，还是说也有可能是另一法院。 

 9 工作组似宜审议这种做法与最后条款之间的相互作用。 

 10 如 A/CN.9/591 第 80 段所述，工作组提出这一条文应单立一款，以免使其受本条第 4 款的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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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条. 对海运履约方的诉讼11 
 

 下列地点之一在某一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的，原告有权在该处具有管辖权

的法院根据本公约对海运履约方提起司法程序： 

 (a) 海运履约方的住所；或者 

 (b) 海运履约方的最初接货港，或海运履约方的最终交货港［，或海运履
约方对货物执行其所有活动的单个港口］。

12 
 

第 78条. 不另外增加管辖权地13 
 

 以符合第 80条和第 81条为前提，不得在非第 75条、第 76条或第 77条指
定的法院根据本公约对海运履约方提起司法程序。 
 

第 79条. 扣留和临时或保全措施14 
 

 本公约任何规定概不影响对于实行临时或保全措施，包括对于实行扣留的

管辖权。[除非符合下列条件，采取临时或保全措施所在地国家的法院不享有根
据案件实质裁定案件的管辖权： 

 (a) 符合本章的要求；或者 

 (b) 一项国际公约按其适用规则适用于该国的，该国际公约作出如此规
定。] 
 

第 80条. 诉讼的集中和移送 
 

 1. 除非有一项根据第 76 条而有效的排他性选择法院的协议，凡就同一事
件而同时对承运人和海运履约方提出一项共同诉讼的，该诉讼只可在第 75 条和
第 77 条共同指定的一个法院提起。无这类法院的，该诉讼必须在第 77 条(b)项
指定的可能存在的一个法院提起。 

 2. 除非有一项根据第 76 或第 81 条而有效的排他性选择法院的协议，承
运人或海运履约方提起的诉讼[[将影响][主要旨在影响]一人根据第 75 条或第 77

__________________ 

 11 案文取自工作组第十六届会议，A/CN.9/591 第 73 段，所接受的实质内容载于第 84 段。开头
语略作修改，但只是出于文字上的考虑，以确保开头语与第 75 条的开头语完全一样；提出(b)
项中的案文是为了照顾有单港业务的海运履约方。另外，工作组似应明确第 76 条与第 77 条
之间的关系。 

 12 建议增加方括号内的案文，以便照顾海运履约方的全部业务都在单一港口的情形。第 20 条草
案作了类似修改，涉及海运履约方的赔偿责任。 

 13 工作组第十六届会议的案文，A/CN.9/591 第 73 段，被接受的实质内容载于第 84 段，并且就
提起对承运人或海运履约方的程序作了说明。 

 14 工作组第十六届会议的案文，A/CN.9/591第 73段，被接受的实质内容载于第 8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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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选择诉讼地的权利的，][寻求宣布无赔偿责任的，]承运人或海运履约方必须
根据被告的请求撤回该诉讼，并可按照被告的选择，在所适用的第 75条或第 77
条指定的法院之一重新启动诉讼。

15 
 

第 81条. 纠纷发生后的协议和被告已申明应诉时的管辖权16 

 
 1. 纠纷发生后，纠纷各方当事人可约定在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纠
纷。 

 2. 被告出庭所在的缔约国的法院，在该被告未根据该法院的规则质疑管
辖权的情况下，拥有管辖权。 
 

第 81条之二. 确认和执行17 

 
 1. 根据本公约拥有管辖权的一缔约国法院或各方当事人根据第 81 条第 1
款商定的法院所作出的裁决，应可根据被请求确认和执行裁决的另一缔约国的

法律而在该另一缔约国获得确认和执行。 

 2. 一缔约国的法院可以拒绝确认或执行另一缔约国以适用第 76 条第 4 款
为基础的一项裁决。 

 3. 根据本公约第 76 条第 2、3 和 4 款在一纠纷中拥有排他性管辖权的一
缔约国的法院，可以拒绝确认和执行另一缔约国的法院在该纠纷中作出的裁

决。 

 

 

__________________ 

 15 工作组第十六届会议的案文，A/CN.9/591 第 73 段，被接受的实质内容载于第 84 段。原始诉
讼在时效期内提起但重新启动的诉讼不在时效期内的，可能需要对这类情形安排诉讼时效的

规定。 

 16 工作组第十六届会议的案文，A/CN.9/591 第 73 段，被接受的实质内容载于第 84 段。开头语
“虽有本章以上各条款的规定”系重复之处而被删除，因为第 75、76 和 80 条已增添提及第
81条的内容；对第二款的开头语作了澄清，把“有管辖权的法院”改为“缔约国的法院”。 

 17 工作组第十六届会议的案文，A/CN.9/591 第 73 段，被接受的实质内容载于第 84 段。为澄清
第 1 和第 2 款作了文字上的调整，但并不是要修改实质内容。根据 A/CN.9/591 第 79 段中的
澄清要求增加了第 3款。 


